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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5年4

月7日本院115年度消債全字第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

保全處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固有明

文。惟保全處分係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為

防杜債務人之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及使債務

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始有保全處分之必要，此觀諸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立法理由即明。是以法院就更生或清算

之聲請為裁定前，應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

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相關利

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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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

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

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已向本院聲請更生，相對人即債權

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所有之坐落花蓮

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3建號建物(下稱系爭

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爰聲

請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之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惟經原裁定駁回

聲請，故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請

求准予裁定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本院115年度

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

三、經查，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業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7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抗告人自115年5月7日下

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

定在卷可稽。又前開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亦

已於115年4月24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相對人即債權

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強制執行聲請，有本院

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裁定附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前

開更生案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堪認前開強制執

行程序已終結，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抗告人再依

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請求停止之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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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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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相  對  人  林峯旭即中日當鋪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5年4 月7日本院115年度消債全字第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保全處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固有明文。惟保全處分係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為防杜債務人之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始有保全處分之必要，此觀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立法理由即明。是以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應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已向本院聲請更生，相對人即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所有之坐落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3建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爰聲請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之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惟經原裁定駁回聲請，故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請求准予裁定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
三、經查，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業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抗告人自115年5月7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在卷可稽。又前開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亦已於115年4月24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相對人即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強制執行聲請，有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裁定附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前開更生案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堪認前開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抗告人再依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請求停止之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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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5年4 

月7日本院115年度消債全字第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

    保全處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固有明文

    。惟保全處分係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為防

    杜債務人之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

    有重建更生之機會，始有保全處分之必要，此觀諸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19條立法理由即明。是以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

    聲請為裁定前，應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

    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相關利害

    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

    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

    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非

    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已向本院聲請更生，相對人即債權

    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所有之坐落花蓮

    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3建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

    產)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爰聲請裁

    定停止對聲請人之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惟經原裁定駁回聲請

    ，故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請求准予

    裁定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本院115年度司執全

    字第6號執行案件)。

三、經查，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業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

    7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抗告人自115年5月7日下

    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

    定在卷可稽。又前開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亦

    已於115年4月24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相對人即債權

    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強制執行聲請，有本院

    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裁定附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前

    開更生案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堪認前開強制執

    行程序已終結，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抗告人再依

    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請求停止之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

    執行程序，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瑞鴻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抗字第3號

抗  告  人  高頌恩  





相  對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相  對  人  林峯旭即中日當鋪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5年4 月7日本院115年度消債全字第4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之保全處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固有明文。惟保全處分係於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為防杜債務人之財產減少，維持債權人間之公平受償及使債務人有重建更生之機會，始有保全處分之必要，此觀諸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9條立法理由即明。是以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裁定前，應依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就保全處分對債務人更生或清算目的達成之促進，及保全處分實施對相關利害關係人所生影響，兼顧債權人權益，避免債務人惡意利用保全處分，阻礙債權人行使權利，或作為延期償付手段之可能性，綜合比較斟酌，決定有無以裁定為保全處分之必要，非謂一經利害關係人聲請，即應裁定准予保全處分。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前已向本院聲請更生，相對人即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聲請人所有之坐落花蓮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同段63建號建物(下稱系爭不動產)聲請強制執行(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爰聲請裁定停止對聲請人之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惟經原裁定駁回聲請，故依法提起抗告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請求准予裁定停止對於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程序(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

三、經查，抗告人前向本院聲請更生，業經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以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抗告人自115年5月7日下午4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本院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40號裁定在卷可稽。又前開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執行案件亦已於115年4月24日經本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相對人即債權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強制執行聲請，有本院115年度司執全字第6號裁定附卷可參，並經本院職權調閱前開更生案件及強制執行事件卷宗核閱屬實，堪認前開強制執行程序已終結，而前開強制執行程序既已終結，抗告人再依消債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請求停止之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即有未合，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碧惠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施孟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洪瑞鴻



